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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研究会关于开展 

2021 年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提升江苏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与应用水平，经研究，拟开展

相关课题研究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类别与范围 

2021 年度课题立项根据申报情况拟设重中之重课题、重点

课题、一般课题、委托课题等类型，除委托课题外，其他课题选

题自拟。 

二、申报对象与要求 

1.课题申报单位必须是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研究会会

员单位，且在相关领域具有较扎实的科研资源和研究基础，具有

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2.课题申报不限学科，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研究会会员

单位的所有在职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都可以申报。 



3.课题主持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实施，在

项目执行期间须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

务。课题主持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承担 2019 年研究

会课题尚未结题的不能申报。 

4.课题参与人员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和课题研究经验，并

能够实际投入研究工作。 

5.课题选题要求具体明确，能够瞄准高校教育信息化中的真

问题，研究成果应当有利于解决当前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引领江苏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6.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 1年，一般不超过 2年。 

7.支持和鼓励多所院校整合研究力量联合申报相关课题，联

合申请的项目需明确主持学校及项目负责人。 

8.课题研究宜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注重实践应用，不断探索

创新方法，创建案例，形成可以应用实施的研究成果。 

三、课题经费与管理 

1.课题申报结束后将组织课题评审，研究会将根据课题评审

结果和经费渠道等确定课题资助额度和数量。 

2.委托课题由课题委托的企业提供，申报者所在单位需提供

或配套经费支持。 

3.课题经费必须专款专用，符合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要求，

主要用于资助必要的研究支出、高质量成果出版等。 

4.重中之重课题和重点课题由研究会组织课题结题鉴定工



作，委托课题由研究会和相关委托企业组织结题鉴定工作，一般

课题由课题主持单位组织结题鉴定。 

5.研究会将组织开展课题交流活动，邀请专家对课题研究过

程进行指导。 

四、申报时间与办法 

课题管理办法、课题申报书、课题指南等请从江苏省高等学

校教育技术研究会官网（http://www.jset.org.cn/）“学术研究”

栏目中下载。申报者请于 2021年 5月 30日前将签字盖章的申报

书扫描件电子版发送至 jset2019@163.com。 

联系人：贾老师   联系电话：025-83332468，1802010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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